
 

航 務 發 展 科 業 務 員 

招 募 簡 章 

一、工作地點：華信航空總公司。 

二、招募對象：具中華民國國籍身分者。 

三、工作內容： 

(一) 協助單位自我督察之執行與原因分析、改善、督導。 

(二) 新航線航機務審核表準備、訪站及飛航潛在安全因子發掘。 

(三) 新航線飛航計畫相關業務處理、分析及向主管機關申請。 

(四) 外來技術文件處理及燃油政策擬訂。 

(五) 營運規範修訂。 

(六) 主管交辦事項。 

四、報名資格： 

(一)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畢業，具理工科系背景（如航太工程、航空

機械等相關科系），或曾具航務/簽派工作經驗者尤佳；持國外畢業證書者，須經由

台灣駐外機構認證。 

(二) 具備下列任一項英檢成績 【限 2024年 4月 1日以後取得】： 

1. 多益聽讀測驗 550分以上 (不受理 TOEIC Bridge及團體考試成績) 

2. 劍橋領思英語測驗 140以上 (不受理遠端考試成績) 

3. 托福(紙筆 ITP)457以上 

4. 雅思(聽、讀、寫、說)4.0以上(不接受 Online考試成績) 

五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2026年 3月 1日(日)23:59止。 

(二) 請詳閱職缺內容後，自華信航空官網/華信徵才，下載工作申請表，詳細填妥相關

資料並檢附備送文件後寄送至：58940@mandarin-airlines.com。 

(三) 備送文件： 

請檢附畢業證書及英檢成績，連同工作申請表一併寄送報名，恕不受理文件候補。 

六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合於條件者將以 Email通知面試，請密切留意訊息，恕不接受電話查詢。 

(二) 報名資料如有任何偽造或不實記載，本公司將取消面試及通過甄選資格。 

(三) 通過甄試錄取者，最快將於 2026年 4月起報到及接受課程培訓，三個月試用期通過

後甫為正式任用。 

(四) 試用及正式任用皆按公司規定標準給薪，並享有完善之福利制度。  


